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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楊侑璇
電話：05-5522483
傳真：05-5350913
電子信箱：ylhg45117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莿桐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農務二字第1110566838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利農友參與明(112)年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，請協助

宣導周知全國申報作業期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11年10月12日農糧產字第

111109083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便利農友參與旨揭計畫，各項措施申報作業全國統一於

每年1月辦理，明年申報期間為1月3日起至2月4日止，農友

得擇任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農會申報，土地包含多

個鄉鎮者，應集中至同一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辦理。並請宣

導農友優先考量同時申報全年2次耕作措施（包含公糧、轉

（契）作、生產環境維護措施及自行復耕種植登記），已

完成申報者，當年度不得要求變更申報鄉鎮；未同時申報2

次者，得依申報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補申報期，

補辦理1次起始日為6月1日以後之耕作措施，但不得補申報

起始日為5月31日以前之耕作措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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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農會
副本：本府農業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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